
(2026-03-15修改版R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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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合作區托兒、外傭及醫療服務

　　隨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（下稱“合作區”）持續推進建設，為澳門
居民在合作區學習、就業、創業、生活提供便利條件。然而，遷入家庭
逐漸增多，區內的托兒服務、家庭照顧及醫療配套等需求亦同步上升，
問題亟待完善。

　　目前合作區的托兒服務仍處於起步階段，尚未能完全覆蓋所有幼兒
的入托需求。雖然橫琴頌琴幼兒園於今年初開設首個托班試點，惟僅能
覆蓋2至3歲年齡段，對於有2歲以下幼兒且有托育需求的家庭而言，服務
缺口明顯。【註1】有居琴澳人反映，由於合作區缺乏2歲以下幼兒的托
育服務，每日需跨境到澳門的托兒所，對生活造成不便。

　　外籍家政服務人員（下稱“外傭”）需求方面，現時澳門居民申請隨
帶外傭到合作區的政策僅限於“澳門新街坊”（下稱“新街坊”），但不少
居於合作區其他樓盤的澳門家庭同樣有外傭照顧需求，期望相關政策放
寬至合作區全域。此外，目前已遷移到“新街坊”工作的外傭，如入境澳
門要使用倘需的旅遊簽證及護照，加上離境內地亦會受到次數限制，無
法每天往返澳琴接送跨境學童上下課，對家庭照顧造成影響。當局應積
極回應合作區內非“新街坊”住戶的外傭需求，同步審視相關外傭的出入
境措施，優化出入境安排，構建趨同澳門生活的配套環境。

　　醫療需求方面，讓居琴澳人在內地享受便利的醫療服務亦是當前澳
琴民生融合的關鍵。“新街坊”衛生站目前仍然缺乏口腔保健、中醫保健
及產前保健等項目，未能全面回應居民的實際需求。特區政府應儘快完
善相關配套，推動兩地醫療服務一體化進程。

　　必須強調，跨境生活便利化是深化澳琴融合、做好合作區建設的關
鍵一環，特區政府必須主動對接國家戰略，將“十五五”規劃的宏觀部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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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化為具體政策，真正實現合作區作為澳人宜居宜業的新家園，推動澳
琴高質量協同發展。

　　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　　一、當局曾表示，在合作區內設立類似本澳受資助托兒所，須考慮
多方面因素，尤其兩地在設立托兒所的法律及政策方面有所不同。【註2】
事實上，隨着居琴澳門家庭持續增加，托兒需求不斷湧現。特區政府會
否加強與內地相關部門溝通，共同推動合作區提供與澳門類同的托育服
務，以滿足居琴澳門家庭的合理需求？

　　二、會否審視合作區的澳門居民隨帶外傭申請計劃，放寬有關申請
至合作區全域，滿足居琴澳門家庭的照顧需求？

　　三、目前“新街坊”衛生站的服務仍停留在首階段的成人保健、婦女
保健、兒童保健及非預約門診等項目，與居民的期望仍有落差。下一階
段的醫療服務，包括增設口腔保健及中醫保健等項目，將於何時落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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